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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北市政府（以下稱本府）為執行都市更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九條之一第

二款規定，使申請變更經核定之新北市（以下簡稱本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簡化作業

程序有所依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後，申請變更附表所列情形之一項目者，得於變更程

序完成前，先由本府工務局依規定辦理相關程序。附表所定項目外之變更，經本府認

定不影響原核定之都市更新案者，應於變更設計前完成都市更新法定程序核定發布後

始得辦理。 

三、依前點規定申請變更，致共同負擔比例變更者，其實施者應於申請事業計畫、權利變

換計畫變更或依都市更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辦理釐正相關圖

冊時，承諾共同負擔增加部分由實施者自行吸收。 

 



 



 


